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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

学 习 问 答

问：如何加强政治理论教育？

答：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突出党的创新理论

学习，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基本

知识，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

努力掌握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问：党支部该如何对党员进行经常性的教育

管理？

答：党支部应当运用“三会一课”制度，对

党员进行经常性的教育管理。党员应当按期参加

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和上党课，进行学习交流，

汇报思想、工作等情况。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参加

双重组织生活。

问：党员每年集中学习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

多少学时？

答：党员每年集中学习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

32学时。

问：县级以上党委应从哪些人员中选聘党员

教育讲师？

答：县级以上党委从优秀党校教师、基层党

组织书记、先进模范人物、党务工作者、专家学

者、实用技术人才、离退休干部等人员中选聘党

员教育讲师。

问 ： 如 何 对 党 员 教 育 管 理 工 作 进 行 检 查

考 核 ？

答：各级党委各党组应当加强对党员教育管

理工作的检查考核。基层党委每年把党员教育管

理工作情况作为向上级党组织报告工作的重要内

容。在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中，对党组织

负责人抓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情况作出评价。上级

党组织在开展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中，应当考核

检查下级党组织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情况。对在党

员教育管理工作中失职失责的，按照有关规定予

以问责追责。

问：党组织应如何激励关怀帮扶党员？

答：党组织应当坚持从严教育管理和热情关

心爱护相统一，从政治、思想、工作、生活上激

励关怀帮扶党员。针对老党员的身体、居住和家

庭等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方式，进行教育管理服

务，组织他们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发挥力所能及

的作用。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身患重病甚至

失能的党员，组织活动和开展学习教育不作硬性

要求，党组织通过送学上门、走访慰问等方式，

给予更多关心照顾。

问：民主评议党员多久开展一次？　

答：党支部一般每年开展1次民主评议党员。

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按照个人自评、党员互

评、民主测评的程序，组织党员进行评议。党支

部委员会会议或者党员大会根据评议情况和党员

日常表现情况，提出评定意见。民主评议党员可

以结合组织生活会一并进行。

问：党组织如何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答：党组织应当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结合不同群体党员实际，通过树立、学习

身边的榜样，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开

展设岗定责、承诺践诺等，引导党员做好本职工

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创先争优，在联系服

务群众、完成重大任务中勇于担当作为，做到平

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

豁得出来。鼓励和引导党员参与志愿服务。党员

应当积极参加党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也可

以自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问：什么情况下要停止党籍？

答：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6个月以上、通过各

种方式查找仍然没有取得联系的党员，予以停止

党籍。停止党籍的决定由所在党支部或者上级党

组织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停止党籍2年后确实无法

取得联系的，按照自行脱党予以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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